锡林郭勒盟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核定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主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核定工作的通知》（内环办〔2015〕242号）要求，确保我盟主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分配核定工作按时保质完成，特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
1  适用范围

本《方案》主要适用于锡林郭勒盟区域内现有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核定。

2  依据文件

2.1  《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号）； 
2.2  《关于印发<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61号）；

2.3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内政办发[2011]19号)；

2.4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内政发[2011]56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主要污染物

主要污染物是指当前国家和自治区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

3.2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是指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应当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3.3  现有排污单位 

现有排污单位是指初始排污权核定时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并已投入生产的排污单位。
3.4  初始排污权

初始排污权是指现有排污单位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取得的向环境排放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权利。

3.5 区域可分配排污权

区域可分配排污权是指本行政区域内可分配给排污单位的排污权。

3.6富余排污权

富余排污权是指现有排污单位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升级等减少污染物排放所形成的可用于市场交易“富余排污权指标”。
4  初始排污权核定和分配

4.1  初始排污权的核定和分配权限

初始排污权的核定。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权限分级核定，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负责核定所有燃煤电厂（包括煤矸石电厂和热电联产电厂）、国家及自治区国资委监管的中直区直企业。其他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按照排污许可证分级管理有关规定，由盟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环保部门负责核定，排污单位基础数据由各旗县市（区）环保局初步审核汇总上报。
4.2  区域可分配排污权的确定

以本行政区域现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为依据，扣除移动源、分散式生活源、非规模化畜禽养殖农业源排放量排污权后，作为本行政区域可分配排污权。

4.3  初始排污权核定原则

4.3.1  根据环保部《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核定及管理暂行办法（送审稿）》的相关要求核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4.3.2  现有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采用排放绩效、排污系数或标准定额等方法予以核定，结果大于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总量指标的，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初始排污权，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核定。

4.3.3  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按照环保部《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核定及管理暂行办法（送审稿）》附件确定的技术方法核定，其它行业依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烟气量等予以核定。

4.3.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经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未明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或属于除上述几种情况外的排污单位，应遵循以下顺序，确定其排放废气（水）量：

（一）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中废气（水）基准排放量的规定；

（二）建设项目生产规模达到设计负荷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预测的废气（水）排放量。

（三）《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中相关行业产排污系数；

（四）根据行业采用的主导工艺，参照其他各类经验系数确定。
确定排放废气（水）量后，选取相应排放标准值的上限值为其核算初始排污权。

4.4  初始排污权分配原则

4.4.1  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现有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核定之和不得超过区域可分配排污权总量。
4.4.2  现有排污单位核定的排污权之和超过区域内可用于排污权核定的污染物总量时，各地应根据区域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改善需求、行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等，按照等比例削减或重污染行业重点削减等方式重新核定排污权。
4.4.3  对应当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且已投产，但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各级环保部门应对其核算排污权，在排污单位取得排污许可证前暂缓下达。
4.4.4  现有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核定后，经公示无异议的，分配给排污单位。
4.5  初始排污权核定程序

4.5.1  现有排污单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内蒙古自治区初始排污权核定申请表；

内蒙古自治区初始排污权核算技术报告。

4.5.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现有排污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书面通知排污单位并予以公示，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4.5.3现有排污单位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示的初始排污权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4.5.4 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核定后，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确认。 
5  富余排污权的核定

5.1  富余排污权核定权限

    与初始排污权核定权限一致。

5.2  富余排污权核定原则

5.2.1  现有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为初始排污权核定值与实施污染物总量减排措施后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差值。

5.2.2  现有排污单位通过全厂或部分生产设施淘汰、关停等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其富余排污权等于淘汰、关停生产设施的初始排污权。
    5.2.3  现有排污单位因以下原因之一造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的，不予核定富余排污权：

（一）降低生产负荷、减少产品产量，及因市场、事故、检修等原因临时停产的；

（二）仅部分时段改用清洁能源或集中供热的；

（三）其他无法长期稳定降低污染物排放量的。 

（四）企业因国家标准更新进行提标改造的。 

5.3  富余排污权核定程序及需提交的材料

5.3.1 富余排污权核定程序

富余排污权核定程序与初始排污权核定程序一致。
5.3.2  富余排污权核定需提交的材料

（一）富余排污权核定申请登记表； 

（二）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三）排污许可证和有偿获得排污权的有效凭证；

（四）减排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意见；

（五）减排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
（六）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报告或连续4个季度的监督性监测报告，季节性生产的排污单位需提供连续4个月或每月一次的连续生产期的监测报告；
（七）淘汰、关停的企业或生产线应提供当地政府关停文件或其它证明文件；

（八）通过新上污染治理设施、使用新工艺等方式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需提供相应验收证明材料及减排核查认定材料。
（九）其他有关材料。
5.3.3  当富余排污权出让后，相应排污权指标应从初始排污权中扣除，其排污总量应控制在重新确定的排污权指标内，并登记在排污许可证上。

6  其他规定

6.1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排污权核定结果进行复核。

6.2  国家对排污权的核定和分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